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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合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卓利达（泰国）有限公司（暂定，最终名称以境外相关主

管部门审批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泰国卓利达”）。 

●投资金额：计划总投资为400万美元，其中公司出资204万美元。 

公司计划通过新设境外全资子公司卓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望集

团”），与宁波凯迪利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利电器”）之境外全资子公

司昕智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昕智立”）合资设立境外二级子公司泰国卓利达，

本次合作计划总投资为400万美元。其中公司出资204万美元，间接持有泰国卓利

达51%的股权，凯迪利电器出资196万美元，间接持有泰国卓利达49%的股权。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在境外投资尚需中国境内及境外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

审批结果存在相对不确定性。境外的法律法规、商业及文化环境等与中国境内存

在差异，可能存在相应管理、运营和市场风险。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比依股份”）基于未来关于小

家电新品类的拓展规划，并依托公司现有的客户资源优势，同时结合公司海外泰

国工厂的建成投产，为助力公司进一步提升海外市场份额，拟与凯迪利电器合作

进行境外投资。 

凯迪利电器与公司同属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经过二十余年的积累和沉淀，

已经形成完整的产品研发、项目导入生产和品质控制等系统流程，目前主营榨汁

机、绞肉机、搅拌机、爆米花机、食物处理机等小家电产品的研发、制造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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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利电器在电动搅拌类小家电领域长期积累的研发优势，可为公司后续进一步

拓品提供开发基础，其在该领域积累的存量优质客户，能为本次合资公司直接迎

来业务新契机，有力推动业绩增长。公司在全球领域的客户资源和泰国产能的释

放，可为该品类的拓展提供订单和生产保障。双方在小家电领域的资源整合和优

势互补，符合公司积极寻求海外市场拓展的步调，能有效助力公司进一步提升海

外市场的份额。 

本次合资在泰国设立二级子公司，须由公司先行于中国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

卓望集团（注册资本10000港币），由凯迪利电器先行于新加坡设立全资子公司

昕智立（注册资本10000新币），将上述两个子公司作为路径公司再行于泰国合

资设立境外二级子公司泰国卓利达。因泰国官方要求如注册资本大于500万泰铢

的，须在一周内实缴注册资本的25%，该要求将与境内商务局及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的审批流程时间产生出入，故泰国卓利达初期注册资本为500万泰铢，待境内

审批通过后将在总投资额范围内再行增加注册资本，以达到泰国当地主管部门对

境外企业的注册要求。 

泰国卓利达计划总投资为400万美元，其中公司出资204万美元，间接持有泰

国卓利达51%的股权，凯迪利电器出资196万美元，间接持有泰国卓利达49%的

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 3月 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合资设立境外子公司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前述境外路径公

司及二级子公司设立的各项工作。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宁波凯迪利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利电器”）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82730153674H 

成立时间：2001年 7月 20日 



注册地：慈溪市横河镇伍梅村 

法定代表人：胡伟 

注册资本：1935.61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电机、电器配件、塑料制品、模具制造、加工；自营

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 

凯迪利电器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双方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卓利达（泰国）有限公司（暂定，最终名称以境外相关主管部门

审批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泰国卓利达”），系公司境外二级子公司，本次投资的

最终目的地。 

注册资本：500万泰铢，待境内审批通过后将在总投资额范围内根据泰国当

地主管部门要求再行增加注册资本。 

出资方及持股比例：计划总投资为 400 万美元，其中公司出资 204 万美元，

持股 51%，凯迪利电器出资 196万美元，持股 49%。 

注册地：泰国。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研发、制造和销售。 

以上各项信息以境外相关主管部门审批登记为准。 

四、合伙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发起人 

1、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城区经济开发区城东新区俞赵江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 闻继望                                       

2、 宁波凯迪利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市横河镇伍梅村                      

法定代表人：  胡伟                                         

（二）公司宗旨与经营范围 

1、新设公司的中文名称为： 卓利达（泰国）有限公司

ZHUOLIDA(THAILAND)CO.，LTD.新设公司名称为暂定。 



2、新设公司的住所：泰国罗勇府。 

3、新设公司经营范围：家用电器研发、制造和销售。 

以上事项以境内外相关主管部门审批登记为准。 

（三）总投资额及注册资本 

1、本次合资设立境外公司，总投资额为 400 万美元，其中甲方出资 204 万

美元，持股占比 51%；乙方出资 196 万美元，持股占比 49%。 

2、新设公司初期注册资本为 500 万泰铢，由甲乙双方按上述持股比例认缴。

待境内商务局及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通过后，新设公司须在总投资范围内按泰

国当地主管部门的要求增加注册资本，届时仍由甲乙双方按上述持股比例认缴。 

3、协议各方须按期足额缴纳各自认缴的出资额。   

4、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由甲乙双方共同负责办理新设公司的有关手续及办理

相关行政许可和其他具体事务 

（四）发起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协议各方权利 

1、协议各方按投入新设公司的出资额占新设公司实缴资本额的比例享有资

产权益。 

2、协议各方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新设公司新增资本时，协议各方可以

优先认缴出资。 

3、协议各方可依法转让其在新设公司的出资, 在同等条件下另一方有优先

购买权；若另一方不购买，视为同意转让给第三方。 

4、如新设公司不能设立时，在承担发起人义务和责任的前提下，协议各方

有权收回所实缴的出资。 

5、协议各方有权对不履行、不完全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人和

故意或过失损坏新设公司利益的出资人提起诉讼，要求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6、法律、行政法规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协议各方义务 

1、协议各方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足额缴纳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2、协议各方以其认缴额为限对新设公司承担责任。协议各方在新设公司登

记后，不得抽回出资。 



3、新设公司发给协议各方的出资证明书不得私自交易和抵押，仅作为公司

内部分红的依据。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协议各方责任 

1、协议各方如违反本协议，不按规定缴纳出资，应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出

资人承担违约责任，违约方按其应出资额的 5%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出资人支付

违约金。协议各方不按规定缴纳出资导致公司不能成立的，按其应出资额的 15%

向其他出资人支付违约金。 

2、协议各方在新设公司设立过程中，故意或过失侵害公司利益的，应向公

司或其他出资人承担赔偿责任。 

3、协议各方在新设公司的过程中以及新公司成立之后，不得利用公司进行

融资贷款，一方行为对另一方造成损害的，由一方进行全额赔偿。 

（五）协议各方的声明和保证 

1、协议各方均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并拥有合法的权利或授权签订本协

议。 

2、协议各方投入新设公司的资金，均为协议各方所拥有的合法财产。 

3、协议各方向新设公司提交的文件、资料等均是真实、准确和有效的。 

五、对外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与凯迪利电器合作进行境外投资，是基于公司在小家电领域深耕拓

展的长期规划，双方在电动类小家电品类上的合作共识和资源互补能有效保障本

次合作的顺利进行，持续深化公司拓展海外市场的长期战略，进而提升公司在小

家电领域的行业地位，助力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 

本次投资在公司战略布局投资计划中，不会对公司财务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整体规模拓展、盈利能力提升具有积

极作用。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本次投资尚需中国境内及境外当地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且属于双主体

联合申报，审批结果存在相对不确定性。同时，境外的法律法规、商业及文化环



境等与中国境内存在差异，可能存在相应管理、运营和市场风险。 

2、本次投资未来可能存在因行业趋势、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导致投资进度或

实现效益不及预期的风险。本次所涉及的投资总额等数据均为计划数或预计数，

后续存在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进行调整的可能性。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比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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